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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内游轮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指南（第三版）》解读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最新要求，结合当前疫情
防控形势，交通运输部修订发布了《国内游轮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指南（第三版）》
（简称《指南》）。现就修订有关情况解读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自2021年1月6日《国内游轮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指南（第二版）》印发以来，对从
严从细落实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措施，统筹做好国内游轮疫情防控、安全生产和运
输服务保障工作起到重要指导作用。随着国内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，国内游轮已大部分
恢复运营，结合当前疫情防控新要求和长江游轮应急处置案例，有必要对游轮船员和服
务员新冠疫苗接种、加强游轮营运安全、强化应急处置等方面进行了修订完善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（一）推进游轮船员和服务员新冠疫苗接种。要求游轮运输企业应加强与当地交
通、卫生健康部门联系，除个人身体原因不宜接种疫苗的以外，在船船员和服务员原则
上都应当接种新冠疫苗。

（二）加强游轮安全管理。明确游轮运输企业应当加强汛期、暑期、台风等特殊时
期安全管理；要求行业管理部门坚持底线思维，把游轮营运安全摆在更突出位置，建立
与海事管理机构的游轮运营安全联合监管机制，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
制度，严格执行客船禁限航、锚泊、通航等安全管理要求，确保游轮运输安全。

（三）优化发热游客应急处置要求。明确要求游轮在靠泊及转移发热人员时应尽量
减少对其他游轮的影响，严控疫情扩散风险。

（四）强化船上防护设施配备。要求登轮口应提供免费消毒液，船上应配有一定数
量的专门用于收集游客和船员使用过的口罩、一次性手套等设施。

（五）强化密切接触者判定。明确密切接触者按照国家最新版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
防控方案》中关于“交通工具密切接触者判定指引”进行划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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